
   

  
 

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郑东办〔2016〕83号

郑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关于切实做好拆迁改造村庄历史文化保护

传承工作的通知

各乡(镇)办事处,管委会各局(办),各有关单位:

为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关工作部

署,按照“依法保护、积极利用、强化传承、彰显文明”的原则,进一

步做好东区拆迁改造村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:

一、分类实物保护

对村庄现有已确定等级的文物古迹,由教育文化体育局(以下

简称教文体局)依法予以保护。

对现存未定级的古民宅、古祠堂、古戏台、古牌坊、古桥、古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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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渠、古堰坝、古井泉、古街巷、古会馆、古城堡、古树名木等历史文

化实物,由教文体局逐一甄别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,尽快申报文物

保护单位;不具备或者暂时不具备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条件,但具有

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实物,要提出明确保护意见和措施。

二、全面做好资料留存

村庄在拆迁改造前和改造过程中,各乡(镇)办事处要利用文

字、图画、影像、测绘、卫星图片等技术手段,对村庄变迁过程进行

记录留存。

所有拆迁改造村庄(行政村)都要编写村庄变迁史。

三、多途径做好传承

所有安置区都要规划建设或设置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。

鼓励各村挖掘传统艺术、地方民俗、人文典故、地域风情等非

物质文化遗产;鼓励安置区建设时规划、设计、建造具有地域风格

的公共设施和标志性建筑。

对于村庄名称、村庄遗址等文化符号,可采取社区、道路、广

场、公用设施命名的形式予以保护传承。

鼓励安置区广场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雕

塑,展示墙壁、文化长廊、古迹展示等。

四、明确工作节点

为加快推进村庄变迁史的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的建设

工作,村庄变迁史编写分3个阶段进行:第一阶段(2016年10月1
日至12月30日)完成村庄变迁史初稿编写;第二阶段(2017年1月

1日至1月15日)完成村庄变迁史正式稿修订;第三阶段(2017年1月

16日至2月15日)完成村庄变迁史印刷(每行政村500册)。民俗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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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馆(村史馆)建设时间根据安置区回迁时间确定,原则上群众分

房回迁后6个月内建成。

五、落实工作职责

各乡(镇)办事处作为拆迁改造村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

责任主体,要加强领导,抓好工作落实,做好资金保障工作。涉及

的村史编印和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等内容要单独列支预算,

专款专用,管委会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资金补贴。

郑东新区城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城镇办)牵头,

负责历史文化传承工作的协调推进、督促检查、验收评比等工作;

社会事业局负责,指导各乡(镇)办事处做好村庄变迁史编写和民

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等工作;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(以下简

称教文体局)负责,指导村庄物质文化遗产的甄别、分类认定及保

护工作。

全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拆迁改造村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

工作的重要性,按照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的原则,做好相关工

作,确保彰显郑东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。

六、严格督查奖惩

由城镇办组织社会事业局、教文体局等单位成立验收组,加强

对拆迁村庄历史文化传承工作的督查考核,特别是村庄变迁史编

写和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的督查,严格落实奖惩措施。

对按时完成村庄变迁史编写印刷(B5幅面,200页以上)的行

政村,每村奖补资金10万元。所有拆迁村庄村史编写完成后,由

验收组对各村编印的村史进行评比,评比设优秀作品奖5个,并对

评比中获得优秀作品奖的乡(镇)办事处分管领导进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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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按时建成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并通过验收组验收的,每个

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按照建设面积1000元/平方米的标准进行奖

补;在所有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成后,验收组组织对建成的民俗

文化馆(村史馆)进行评比,评比设优秀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5个,

每个奖励20万元,并对评比中获得优秀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的乡

(镇)办事处分管领导进行表彰。

对未按时完成村庄变迁史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的

乡(镇)办事处,严格追究工作责任。滞后1-3个月的,按照奖补

标准的70%进行奖补;滞后4-6个月的,按照奖补标准的50%进

行奖补;滞后6-9个月的,不再进行奖补。同时追究乡(镇)办事

处的懒政怠政责任。

附件:郑东新区村庄变迁史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

工作指导意见

2016年9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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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东新区村庄变迁史编写及民俗文化馆

(村史馆)建设工作指导意见

村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基础,其历史变迁和文化繁衍直接反映

了整个社会的延续和进步。为展现我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,真

实反映乡村的变迁过程和变迁前后的情况,自即日起启动拆迁改

造村庄变迁史(以下简称村史)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工

作,指导意见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及重要意义

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,高

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,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

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

神,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,让乡愁停住脚步,让乡村焕发

容光,让历史得以传承。

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编写村史和建设民

俗文化馆(村史馆)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不可低估。改革开放以

来,经济迅速发展,城镇化推进日新月异,“城中村”将会彻底消失。

为真实记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,为已消失或即将消失

的村庄留下历史记忆、文化脉络,编写村史和建设民俗文化馆(村

史馆)迫在眉睫。村史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是历史见证,其生动

的文字、写实的图片和实物展示,为村民提供了热爱家乡的乡土教

材,更调动了村民恋乡恋地的情结,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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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“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

工作理念。守住文化才能留住乡愁,在城镇化建设中,一方面要融

入现代元素,另一方面又要珍惜可以寄托乡愁的文化意象和文化

元素,保护、留住那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珍贵文化遗存,

延续历史文脉,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村史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工作由各乡(镇)办事处

负责组织落实,制定具体工作方案;城镇办负责编写及建设督导工

作;各拆迁改造村(行政村)自行组织人员编写和建设。

三、村史编写的基本内容

村史一般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记述其发展演变情况的史体文,

内容包括地理环境、政治经济、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性的重要事

件、重要人物。通俗点讲有人、有事就有了历史。现在要编写的村

史,内容比较简略,偏重于“变迁”二字,即以村(社区)为单位,以村

落形成及村名由来、地理环境、政治经济、文化教育、乡土民情、古

今人物等为内容,分时期按大类记述,重点反映在城镇化建设过程

中村庄变迁前后的巨大变化及目前的崭新面貌。

主要记述内容:

1.村庄起源(建村年代、村名由来、人口、姓氏、民族宗教等)

2.村落环境(村域面积、地理位置、山河湖、耕地面积等)

3.物产(自然资源、四季物产、主要土产等)

4.建制(历史沿革、历代隶属关系变化等)

5.政治(党组织政权建立时间、村“两委”机构设置等)

6.经济(农业生产发展简述、村办工业简介、商业集市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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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村容村貌(包括道路、交通及基础设施演变、住宅变迁等)

8.教育(幼儿园、小学等)

9.医疗卫生(机构、设施等)

10.历史文化遗存(包括古建筑、名胜古迹、非遗、红色遗址、寺

庙、家祠等)

11.群众生活(主要经济来源、农民收入、文体活动、社会保障

等)

12.古今名人(包括能工巧匠、传统手艺人、名医、道德模范等)

13.今日风采(目前新貌、未来展示)

四、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的基本内容

1.原则上每个安置区都要规划建设或设置民俗文化馆(村史

馆),多个村庄规划合并至一个安置区的,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可

由几个村联建和设置。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要充分利用安置

区现有公共用房,立足安全便利,不搞重复建设,场馆面积原则上

不少于200平方米。

2.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规划建设时要深挖传统历史文化,突

出历史文化主题,彰显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色。例如龙翔嘉苑

要突出知青文化,龙源嘉苑要突出大河文化,圃田嘉园要突出列子

文化等。

3.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内应设置多个展示室,包括实物展示

室、图文资料展示室、多媒体展示室、荣誉展示室等。

图文资料应包括文字介绍和图片展览,文字介绍主要阐述本

村概况、发展特色、经济状况、农民生活、人文遗存、民风民俗、村规

民约、模范先贤、典型事例等方面的内容;图片展览要与文字资料

—7—



相结合,可包括村容村貌、历史沿革、名人志士、道德模范、工农业

生产、文化生活、生态环境、教育卫生等栏目,照片应突出新旧对

比,充分体现农村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展示村容大改变、生产大发

展、生活大提升的显著成就。

实物展陈,主要陈列不同年代、不同时期的劳动工具、生产资

料、生活用品、家俱陈设、食品衣物、工农业产品等实物或模型,并

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或情景介绍,真实记录农村的发展轨迹和历

史变迁。

荣誉展示主要陈列村集体及优秀村民获得的各级各类荣誉证

书、奖牌、奖杯、奖状、锦旗等,表彰规格较高的奖项要摆放在突出

位置,并配以情况介绍,充分展示本村在各领域发展中取得的突出

成绩。

4.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要求配有电脑、电子显示屏等多媒体

展示设备;要有熟悉村情的讲解人员。

5.有条件的安置区可设置 “村史墙”、“村史文化长廊”或村史

文化广场等。“村史墙”、“村史文化长廊”要求长度不少于20米,

村史文化广场要充分利用现有设施,在村民活动广场的基础上设

置村史文化展示区域,展示区域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。

6.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成后,由村“两委”具体负责管理,要

选派政治素质好、责任心强、熟悉本村情况的工作人员专职或兼职

负责日常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传承历史文化是时代赋予当代人的责任。编写村史和建设

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是一件利在当今、泽被后世的大事、好事,各

—8—



乡(镇)办事处要按照管委会的要求,以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的

高度责任感,精心组织,周密安排,尽快启动。

2.各乡(镇)办事处要按照通知要求,认真制定村史编写及民

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工作方案,结合自身实际情况,责任落实到

人,加强村史编写及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建设进度督导,力争按时

完成编写和建设任务。

3.各乡(镇)办事处要广泛宣传编写村史的重要性,正确引导

村民为编好自己的村史,建设好自己的民俗文化馆(村史馆),贡献

出有关本村变迁的文字资料、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资料。重点把

好政治关,文稿中不得含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,不得含有破坏

民族团结,宣扬邪教、迷信、赌博、暴力的言论,不得含有危害社会

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、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;把好选聘人才

关,编写人员可从本村乡土作家、退休教师和干部等文化素质较高

的人员中选聘,这些人熟悉村里的情况,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适

合文字编写工作;要把好文字编辑关,突出村庄特点,贴近百姓,图

文并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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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9月22日印发


